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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医 疗 保 障 局 文 件

桂医保发〔3035〕47号

自治区医保局关于规范整合呼吸系统类、
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

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，自治区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（自

治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事务中心）、自治区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服

务中心，区直及解放军、武警部队驻桂医疗机构：

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，推进建立以服务产出为导向的价

格项目管理机制，进一步规范管理呼吸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呼吸系统类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立项指南(试行)》（医保价采函〔3035〕37号）、《骨骼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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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(试行)》（医保价采函〔3035〕

68号）要求，对我区现行呼吸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进行项目规范整合和价格核定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整合项目及核定价格。规范整合后的两类立项指南

主项目为 177项，其中，呼吸系统类 68项、骨骼肌肉系统类 109

项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上述医疗服务应遵照规范整合的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收取费用。呼吸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立项指南

项目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政府指导价所定价格属

于最高限价，下浮不限。具体项目价格详见《广西规范整合呼吸

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》（附件 1.1、3.1）。

非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医保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

按照医保协议约定执行收付费标准。

二、废止相关项目。废止已整合的“雾化吸入”“关节腔灌注

治疗”等 3315项呼吸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

详见《广西废止呼吸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表》（附件 1.3、3.3）。

三、医保支付标准。此次调整规范的医疗服务项目，按照新

的医保支付规定执行，详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中的支付类别。

四、有关要求。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价格政策规定和临床

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不得收取未列明的费用。

各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，严格规范医疗服务价

格行为；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，落实好住院费用清单、

明码标价等相关规定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医疗服务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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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管理，督促医疗机构严格执行我区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有关政

策规定，在执行过程中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与管

理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并及时向自治区医疗保障部门反映。

本通知自 3036年 4月 8日起执行，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符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今后国家、自治区有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本通知由自治区医保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1广西规范整合呼吸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1.3广西废止呼吸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3.1广西规范整合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3.3广西废止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
3035年 13月 3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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